
解釋字號 釋字第30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1年10月30日

解釋爭點 省縣得就省警政及縣警衛業務編預算？

解釋文 　　警察制度，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，由中

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，中央就其交由省縣執行之事

項，自得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，省縣無須重複編列。但省警政及

縣警衛之實施，依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十款、第一百十條

第一項第九款規定，則屬省縣之權限，省縣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

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，如確屬不足時，得依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二

項規定呈請補助，省（直轄市）由中央補助，縣（市）由省補

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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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係屬憲法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十條列舉事項權限爭議

之解釋，非關違憲審查問題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警察制度，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，由中

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，中央就其交由省縣執行之事

項，自得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支付之，省縣無須重複編列。

　　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「省警政之實施」，由

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；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

「縣警衛之實施」，由縣立法並執行之。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

事項，既屬省縣之權限，省縣自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，依法定程

序編列預算。惟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，其中有須全國一致或涉

及中央權限者，因此，中央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

制定之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，

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。」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，

其所需經費之預算，須依上述標準編列，如確屬不足時，得依同

條第二項規定呈請補助，省（直轄市）由中央補助，縣（市)由省

補助。地方對於此項補助，雖不得變更其用途，省（直轄市）縣

（市）議會仍得依法監督其執行。

大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長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法官　翁岳生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日然　馬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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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生　李志鵬

意見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見書： 大法官 楊建華

按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解釋憲法，必須於其行使職權，適用憲法
發生疑義，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爭
議，或適用法律與命令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始得為之。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。申言之，大
法官會議依上述規定解釋憲法，必須有「疑義」或「爭議」之情
形存在，始得行使其釋憲之職權。若並無「疑義」或「爭議」，
仍得依聲請解釋憲法，殊非憲法設大法官釋憲制度之本旨。上述
「疑義」或「爭議」之存在，就程序法之觀點言，乃為「聲請利
益」問題，而此項「聲請利益」之存在，依程序法上之原則，不
僅須於聲請時具備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如因情事變更已失其
「聲請利益」時，仍應以其「疑義」或「爭議」已不存在，認其
不合首開規定，從程序上不予受理。

本件聲請人等以行政院八十年二月十三日台（八○）忠授一字第
○一七○一號函訂「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之附帶
措施中有關「臺灣省及各縣市之警政支出，除人事費外，其餘業
務、旅運、設備等，均由內政部警政署編列預算予以補助。另台
北市及高雄市政府部分並比照上項規定辦理」。是否違憲、違法
請求解釋。惟查上述附帶措施，業經行政院於八十一年一月十日
以台（八一）忠授字第○○三六五號另函規定：「八十二年度
起，中央對地方警政預算之編列，以專業性、敏感性及全國一致
之經費為原則，地方政府不再重複編列。至其餘一般經常性經費
如辦公用具、公務車及土地購置等經費，則均由地方政府自行籌
應，中央不再補助」。前此情形，本件引起爭議之行政院八十年
二月十三日台（八○）忠授一字第○一七○一號函附帶措施之規
定，既經在後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台（八一）忠授字第○○三六
五號予以變更，是否仍有解釋之必要與利益，經本院函請聲請人
請說明仍有解釋必要之理由見復，雖據台北市議會於八十一年九
月四日函復仍請惠予解釋，但並未具體說明現在尚有何疑義或爭
議存在，而有解釋之必要與利益，應仍認其聲請在程序上有所欠
缺，依首開說明，自不應予以受理。

如前所述，本件聲請人等本係以行政院八十年二月十三日台（八
○）忠授字第○一七○一號函內容為聲請解釋對象，嗣上開函件
內容已經變更，縱令如多數大法官之意見，本件係屬權限之爭
議，但其權限之爭議，係因上述函件而起，自應以上開函示內容
或變更後函示之內容為解釋對象。茲多數大法官意見通過之解
釋，就上開聲請人聲請解釋之行政院函未置一詞，僅就憲法及警
察法條文在形式上作概括說明，亦未見其憲法解釋之價值，其解
釋之實益，亦值商榷。

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10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9款(36.01.01)

警察法第16條第1項、第2項(75.07.02)

相關文件 抄臺北市議會聲請書

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廿七日

議（法）字第七九八一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關於八十一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警政預算資本門及部分

經常門由中央直接編列，是否違憲、違法，本會於審議八十一年

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時，適用憲法及警察法發生疑義，爰函請鈞

院惠予解釋，以杜爭議。

說 明：

一、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力與建制，特予保障，以防止

中央立法之侵害，故加強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與權限。此觀於憲

法第一百零九條、第一百十條之規定甚明。其中第一百零九條分

別列舉省立法並執行之事項，考其用意，當在使省之權限獲得明

確之憲法保障，且使省與中央之間權限，各有明顯分際，不至滋

生爭議。該條第十款規定：「省警政之實施，由省立法並執行

之。」而直轄市之於行政院之市，其地位與省相當。復依財政收

支劃分法第卅七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支出之劃分：由省及

直轄市立法並執行者，歸省及直轄市。」準此，省及直轄市立法

並執行事項之支出，應由省及直轄市編列，方符合憲法保障地方

權限之精神。惟查八十一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警察部門預算資

本門及部分經常門改由中央直接編列；此舉無異剝奪地方政府編

列預算及地方議會審議預算之權限。其與前述憲法第一百零九條

之立法精神似有牴觸。

二、復查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

準，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。」第二項規定：「前項

警察機關經費，如確屬不足時，得呈請補助，省（直轄市）由中

央補助，縣市由省補助。」臺北市政府於答覆有關八十一年度警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1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4430&ldate=19860702&lser=001


政預算編列情形時，引據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謂預算由中

央編列，於法有據。唯本會部分議員則持不同見解：（一）該法

第十六條第一項所謂「預算標準」與「預算經費」不同。（二）

該條第二項之先決條件必先有預算編列，如有不足，始得呈請中

央補助；如地方未編列預算（即要求中央補助）而逕由中央編

列，則與警察法之規定有違。

三、如上所述，本會於審議預算時，就有關八十一年度本市地方

總預算警政預算由中央直接編列，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，及適用

警察法所持見解與他機關（行政院等－詳見「臺北市政府八十一

年度警政支出人事費以外之經費編列於內政部警政署之過程概要

說明」）有異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七條

之規定，函請解釋。

四、檢附本會審議八十一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相關會議紀錄及

資料。

議長 陳健治

（本聲請書附件略)

抄基隆市議會聲請書 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四日

（八○）基會秘議二字第四三○一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主 旨：關於行政院八十、二、十三臺（八○）忠授一字第○一七

○一號函規定臺灣省及各縣市警政支出除人事費外均由內政部警

政署編列預算予以補助，是否違背憲法、預算法、財政支出劃分

法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等相關法文規定，呈請解釋。

說 明：

一、本會議員任訓哲、余永杰、楊勇傳、蘇仁和、陳志成、王翔

鐘、馬賢生、何聖隆、許義隆於第十二屆第七次臨時會臨時動議

以行政院八十、二、十三臺（八○）忠授一字第○一七○一號函



請臺灣省及各縣市政府遵照辦理案，違背憲法第一一○、一七二

條、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二條、預算法第十五、十六、廿三、廿

四、七八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一、十三條之現行規定，經附

議成立，宣付討論表決做成議決案，由本會呈請司法院大法官會

議解釋，對於違憲之訓示涉及議事機關職權者，議事機關應如何

行使職權。

二、附件：

（1） 行政院函。

（2） 本會臨時動議案。

議長 許財利

（本聲請書附件略）

參考法條：中華民國憲法 第 108、109、110 條 (36.01.01)

警察法 第 16 條 (75.07.02)


